
                                                                                        

     金門縣金城鎮第 28 屆金城盃羽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宗    旨：為提倡國民健康休閒娛樂活動，養成國民運動習慣，進而提昇羽 

       球技術水準及聯絡情誼為目的。 

二、指導單位：金門縣政府、金城鎮鎮民代表會、金門縣立體育場、金門體育會 

三、主辦單位：金城鎮公所 

四、協辦單位：金門縣金城體育會、金門縣羽球協會 

五、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29-30 日(六、日) 

六、比賽地點：金門縣立體育館 

七、比賽組別： 

社會組： 

(一) 170 歲 3 打 3 組：男女不拘，年齡 50 歲以上，至少一人 60歲以上。 

(二) 120 歲雙打組：男女不拘，每位選手須年滿 60 歲，女生得減列 5 歲。 

(三) 100 歲男子雙打組：每位選手須年滿50歲，得以女生代替男生，女生得減列5歲。 

(四) 混合雙打：無年齡限制。 

(五) 男單：無年齡限制。 

(六) 男雙：無年齡限制 

(七) 女單：無年齡限制。 

(八) 女雙：無年齡限制。 

學生組： 

(一) 國中組：男生單打、女生單打、男生雙打、女生雙打(每項限 24 組) 

(二) 國小 6 年級組：男生單打、女生單打、男生雙打、女生雙打(每項限 36 組) 

(三) 國小 5 年級組：男生單打、女生單打、男生雙打、女生雙打(每項限 36 組) 

(四) 國小 4 年級組：男生單打、女生單打、男生雙打、女生雙打(每項限 36 組) 

八、參賽資格： 

    社會組：凡國內外球友均可報名 

    學生組以 114 年 9 月開學的級別為報名年級 

(一) 國中組：凡為國中在學學生。 

(二) 國小組：凡為國小在學學生。 

  



                                                                                        

額外限制： 

1. 社會組每人限報 2項(一項單打、一項雙打(含混雙) 或 一項雙打、一項混雙

或 一項雙打、一項 3 打 3) 

2. 學生組限報 1 項單打 1 項雙打。 

3. 國中組每校每組限報 10人。 

4. 國小組每校每組限報 8 人。 

5. 凡中華羽協列入甲組球員者謝絕參加(退役三年以上者不再此限)。   

6. 如該組報名不足三組則取消該組比賽。 

九、報名方法：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4 年 11 月 3 日(一)23:59 止。 

              (二)、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 https://kmsport.mylivescore.link/ 

114 年 11 月 5 日（三）公告參賽名單，名單一經公告，不受理退賽。 

 (三)、比賽訊息(賽程表、選手名單及其他有關比賽重要資訊等)公布於 

    金門縣金城體育會活動社群及官網。 

      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41310932689713/ 

                             官方網站：https://kmsport.mylivescore.link/ 

十、抽籤：114 年 11 月 10 日(一)，大會以電腦亂數抽籤，不得異議。 

十一�、比賽方法： 

(一).比賽採 1 局 11 分 3 戰 2 勝，每局先達 11 分者贏一局，10 平時不加分。 

(二).主辦單位視報名隊數情況，於抽籤時決定賽制(單敗淘汰或循環賽)，參加

選手不得異議。 

如採循環賽時，積分算法如下： 

（1）勝一場得 2 分，敗一場得 1 分，棄權 0 分，積分多者為勝。 

（2）2 隊積分相等，勝者為勝。 

（3）3 隊以上積分相等，以該相關隊比賽結果： 

1.（勝局和）-（負局和）之差，大者為勝：如再相等則以 

2.（勝局和）-（負局和）之差，大者為勝：如再相等則以 

3.（勝分和）-（負分和）之差，大者為勝；如再相等 

4.則由裁判長抽籤決定之。 

(三).除所報兩組賽程時間衝突外，未能於規定時間內出賽者，視同棄權（以大

會時鐘為準）。 

(四).凡無故棄權者，即取消該球員比賽資格，已賽部份均屬無效，亦不列入名

次。 



                                                                                        

(五).比賽場次經大會排定後不得要求變更。 

(六).參賽者須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明，以便查驗。 

(七).選手逾比賽時間 5 分鐘不出場者，以棄權論(依球場掛鐘為準)。如遇連場

則給予 5分鐘休息，大會有權調整比賽時間與場地，球員不得異議。 

(八).比賽時如遇特殊事故必須改期或補賽時得由競賽組宣佈，各參加球員務必

遵守。 

(九).比賽採國際羽球總會最新公佈之規則。 

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修正公佈實施。 

 

十二�、開幕暨頒獎典禮： 

114 年 11 月 29 日開幕典禮，依賽事結果頒獎。 

十三、獎    勵： 

1. 社會組六隊以上取前 4 名，不足 6隊取前 2 名，不足四隊取前 1名，頒發獎

牌及獎品。 

2. 國中及國小六隊以上各組取前 4 名，不足 6 隊取前 2名，不足四隊取 1名，

頒發獎牌、獎品及獎狀，達 12隊以上另取 4 名頒發獎狀乙禎。 

十四、申  訴： 

(一)比賽遇有爭議時，以裁判之判決終決。 

(二)球員資格之爭議，應於各場比賽未結束前提出，否則不予受理。 

(三)申訴問題應由領隊或教練以書面提出交由大會裁判長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

1,000 元，該案成立時保證金發還，否則沒收充當比賽獎金或獎品。 

十五、其    他： 

(一)、照片及影像及個資處理原則： 

1. 凡報名者及聯絡人領隊等，均視為同意由主協辦單位將姓名刊登在本

賽程、比賽結果、投保事宜及刊登比賽當日相關照片，以利資料核對

是否正確及促使賽程活動順暢。 

2. 凡參賽選手及到場人員，均同意主協辦單位刊登比賽當日一切活動相

片及影像。 

3. 因可能有「由主辦方負擔費用」，為參賽人員辦理投保場地保險，故

視為報名之參賽人員均授權同意由本會直接提供姓名、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電話號碼供保險公司辦理承保手續，如參賽者未提供完

整的以上全部個人資料，本會有權決定不予投保。 



                                                                                        

4. 如果不同意主辦單位為上述第 1 點、第 2 及第 3 點之處理者，則請自

行決定報名與否；故凡報名者均視為同意本會為如上處理；本會特表

示感謝配合。 

(二)、賽事保險：  

  本賽事已投保新台幣 300 萬之公共意外責任險，其保範圍說明如下： 

(1)被保險人因在保險期間內發生下列意外事故所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

三人財物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活動委託辦理

之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1.被保險人或工作人員；本次比賽保險單載明之比賽場地及活動期間內

發生之意外事故。  

2.被保險人在競賽路線之建築物、通道、機器或其他工作物所發生之意

外事故。  

3.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最高新台幣 300 萬；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最高新台幣

1,500 萬；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最高新台幤 200 萬；保險期間內總保險

金額最高新台幣 3,400 萬。  

(2)特別不保事項：  

1.個人疾病導致運動傷害(例如膝蓋扭傷、阿基里斯腱斷裂…等。)  

2.因個人體質或因自身心血管所致之症狀，例如休克、心臟症…等。  

本活動已為參賽者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對於參賽者本身疾患引起之病

症不在承保範圍內（所有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為準），參賽者

如另有需要，請自行辦理個人人身意外保險等。 

十六、本次競賽規程大會有最終解釋權，最终仲裁依據真實情况由大會做出公正裁

决，若有未盡事宜大會得另行修正公佈之。 

 

 

附錄 3 對 3 規則 

１、 站位：每邊各 3 人，球員分配前面 2人後面 1人，後方人員只能接

球，比賽開始，後方人員即固定。 

２、 場地：發球區、球區與雙打相同，後方人員可接球。 

３、 接發球：比照雙打規則，由站前方的兩人輪流發球。 


